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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 99 學年度 
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錄 

時 間：99 年 12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 6樓簡報室 

出 席：李陽明委員、林其昂委員、張冠群委員、鄭天澤委員、車蓓群委員、

施淑慎委員、丁樹範委員、吳宗泰委員、鄭雋聿委員 

請  假: 鄧中堅委員、呂紹理委員、馮建三委員 

列  席：會計室許淑芳主任，蔡素枝專門委員，張秀真組長，郭美玲組長，林

娟綾專員，蔡繡如專員，李靜華專員、學務處陳永安組長，張君豪輔導

員、總務處鄭關平組長，陳郁蕙技士、秘書處徐聯恩主任秘書，張惠玲

秘書 

主持人：諶召集人家蘭                            紀錄：許怡君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 99 年 11 月 12 日 99 學年第 2 次會議紀錄：紀錄確認。  

二、報告 99 年 11 月 12 日 99 學年第 2 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洽悉。 

(一)調閱資料報告： 

   報告人：鄭天澤委員 

案由一: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分配標準。 

說  明: 

一、依據 99 學年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經費資料及相關法規。 

   決  議: 

一、未及討論，下次會議再邀請研發處代表列席本會繼續討論。 

二、請提供心腦學習研究中心 98 年之經費支用明細及專任人員薪資

明細。 

執行情形：研發處將派員參與會議；會計室依決議提供心腦學習研究

中心 98 年之經費支用明細及專任人員薪資明細。 

案由二:本校裝設獨立空調及行政大樓過去 10 年用電量。 

說  明:依據鄭委員調閱資料申請單，調閱秘書處、會計室、人事室及

營繕組裝設空調公文及行政大樓過去 10 年用電量等資料。 

決  議:行政大樓中央空調開放時間(週一至五下午 4 時 45 分)與其他

教學大樓(供應時間至晚上 10 時，假日開放)開放空調時間不

同，暑假期間空調開放時間為行政大樓週一至五上班時間。而

會計室、人事室及營繕組常因應業務需要，於暑假期間週五下

午共同學習假之非上班時間加班，經評估確有增設獨立空調之

需要，且經專簽校長同意後增設者，亦應要求同仁撙節使用。

惟行政大樓空調仍以改善中央空調系統為主要目標，總務處營

繕組秉持業務主管單位之責，對增設獨立空調之需求亦應進行

審慎評估及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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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總務處依決議事項配合辦理，未來如有增設獨立空調需求案

時加強審慎評估。 

（二）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校「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目」

經費使用，請 備查。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99 學年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前次會議審閱 98 學年第 2 學期「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

用外之其他項目」總務處專案申請經費均屬於臨時必要辦理事

項，故難於年度預算中匡列所需經費。經決議請總務處於本次

會議列席說明。 

三、檢附本校 97、98 年「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

項目」經費使用情形，請參閱。 

決    議：   

一、兩岸學術交流因應政治環境的改變而日漸頻繁及密切，有關本

校以統籌經費支援系所兩岸交流相關經費補助，應進行全校性

通盤考量，透過預算編列及訂定補助標準等制度化機制憑為經

費分配之依據，使各單位能公開公平的運用資源以進行兩岸學

術交流。 

二、請提供神經科學研究所 98 年支應非屬系所單位業務及正常費用

外之其他專案申請經費(固定資產)之經費明細資料。 

執行情形： 

一、 教育部 96 年 02 月 14 日函示 96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

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刪除主管機關應核定赴大陸地區計畫及

旅費預算之規定，自 97 年度起，相關經費循預算編列程序辦理。

研發務處爰以專簽學校統籌款編列年度預算後，公告受理本校

各單位派員赴大陸計畫補助申請案，提請研發處學術補助審查

小組審議補助計畫。 

二、 兩岸學術合作交流日益密切，申請案逐年增加，惟預算逐年減

少，補助實益微小。100 年預算案經會簽會計室表示學校經費有

限，並奉示應予檢討，研發處業於 99 年 11 月 18 日以政研發字

第 0990030255 號函公告 100 年度起暫不辦理。 

三、 會計室依決議提供神經科學研究所98年支應非屬系所單位業務

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專案申請經費(固定資產)之經費明細。 

第 二 案 

案  由：續提本校開發「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案，請 討論案。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 99 學年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及 98 學年校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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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收支、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書建議事項(將本案列為本會 99

年度經費稽核重點)辦理。 

二、檢附本委員會林委員委託校外營造工程專家初步評估資料、總

務處原提說明、總務處及學務處補充說明各乙份，請參閱。 

決    議：  

一、請總務處協助提供工程進度時程規畫及所對應之付款計畫（含

各階段所需現金流量），並載明目前工程進度及經費撥付情形；

有關本工程財務收支、還款計畫及宿費定價等細節，請總務處、

學務處、會計室應有更充分慎重地協調規劃。 

二、學校宿費訂定以宿舍收支平衡、避免排擠其他學校經費為目標，

非以盈餘為目標，惟宿費之訂定仍請學務處與學生有更多的溝

通。 

三、建請學務處對於學校宿費具策略性考量，瞭解學生家長對高價

與低價學校宿舍之需求，憑擬訂本校宿舍興建、改建之參據。 

四、未來於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請提供本工程實際支用經費相關

資料，以利稽核追蹤之參考。 

執行情形： 

一、 總務處業針對本案工程進度時程規畫及所對應之付款計畫（含

各階段所需現金流量）、估驗金額概算表、趕工計畫進度表及每

月現金流量估算表整理列表供參。 

二、 學務處將依權責規畫並訂定宿費，惟處內並無會計或財務專

才，針對工程財務收支、還款計畫等事項，未敢擅專，後續將

配合主辦單位共同規劃。 

三、 有關宿費訂定事宜，學務處擬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學生對未來

宿費可接受之價位區間，及對新建宿舍功能之需求狀況，俾作

為訂定宿費及未來宿舍新建與改建之參考。 

四、 學務處為與學生充分溝通，本案宿費在程序提報相關會詓訂定

前，除透過各種管道了解學生意見外，亦將於家長簡訊提供相

關資訊，並於大一親師座談會時與家長進行溝通。 

五、 有關宿費定價細節，學務處業於 99 年 10 月 15 日依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決議召開專案小組討論會議，成員含主秘、

總務處、會計室主任，會計室並已配合提供相關計算資料。 

三、主席報告： (略) 

 

四、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定「逾億元工程案及追加工程預算逾原預算 25%」之

案件報告---南苑改建案(附件一，第 5~6 頁)。 

決    議：  

一、 本案業經第 161 次校務會議通過，建請未來此類工程案提送校務基

金管理會通過後，於向校務會議提案時，能同步副知本會，由召集

人審酌是否召開本委員會臨時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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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總務處於下學期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進行本工程案之財務規

畫專案報告。 

 

五、調閱資料報告：  

報告人:鄭天澤委員 

案由一: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分配標準。 

說  明: 

一、依據 99 學年第 2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檢送會計室提供心腦學習研究中心 98 年之經費支用明細及專任  

人員薪資明細(附件二，第 7~10 頁)，請參閱。 

   決  議:未及討論，移下次會議討論。 

 
乙、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校「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目」經

費使用，請 備查。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99 學年第 2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前次會議審閱 98 學年第 2 學期「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

之其他項目」要求提供神經科學研究所 98 年支應非屬系所單位業務

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專案申請經費(固定資產)之經費明細資料 (附

件三，第 11 頁)，請參閱。 

決    議：未及討論，移下次會議討論。  

 

第 二 案 

案  由：續提本校開發「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案，請 討論案。 

說  明： 

一、 依據 98 學年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書建議事項(本案

列為本會 99 年度經費稽核重點)及本校 99 學年第 2 次經費稽核委

員會決議辦理。 

二、檢附總務處提供本工程進度時程規畫及所對應之付款計畫（含各階

段所需現金流量）、估驗金額概算表、趕工計畫進度表及每月現金流

量估算表（附件四，第 12~16 頁）及會計室提供本工程目前支出明

細表（附件五，第 17 頁）各乙份，請參閱。 

決    議：  

一、 總務處成立本案工程稽查小組，共有教師代表 3名、學生代表 1名

及校外專家 1 名，開會時間請儘量考量委員可出席之時間，確保本

案工程進行之稽核。 

二、請總務處、會計室及學務處等單位，持續提供本案詳盡之工程進度

規畫、付款進度、現金流量估算表等相關資料及蒞會說明，俾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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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本案有更清楚的瞭解。 

丙、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 99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會之運作，係依本校「校務會議各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六條規定，

除應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金年度收支、保

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外，每次校務會議中並應提出工作報告。 
二、 謹整理本年度內配合各次校務會議預定召開之委員會及稽核小組分

組名單如下供參，惟本會及各稽核小組均可依實際需要加開會議： 
會議類別 預定開會時間 說  明 

99 學年第 3
次委員會議 

99 年 12 月 24 日召開 第 162 次校務會議訂於 100 年 1
月 14 日召開 

各稽核小組
分組審查會
議 

收到決算報告書後至下
次委員會議前均可召開
小組會議，開會次數視
實際需要。 

1.請會計室於編製完成年度決算
書後送本會分轉每位委員。 

2.各小組依事前決定之分組情形
審議決算書。 

99 學年第 4
次委員會議 

至遲約於 100 年 4 月 8
日前召開 

第 163 次校務會議訂於 100 年 4
月 23 日召開 

98 學年第 4
次委員會議 

至遲約於 100 年 6 月 10
日前召開 

第 164 次校務會議訂於 99 年 6
月 24 日召開 

三、檢附 98 學年決算審查分組名單乙份供參。 
稽核小組 稽核委員 稽核科目 內  容 

第一組 林其昂 

呂紹理 

鄧中堅 

丁樹範 

符玉傑 

業務收入(全部) 教學收入及其他業務收入 

業務成本及費用 

(不含管總費用及研發費

用) 

1.教學成本(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建教合作成本、推廣教育成本)

2.其他業務成本 

業務外收入、業務外費用 1. 財務收入、其他業務外收入 

2. 財務費用、其他業務外費用 

第二組 鄭天澤 

諶家蘭 

張冠群 

車蓓群 

謝宗豪 

管理及總務費用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其他業務費用 

 

第三組 李陽明 

馮建三 

施淑慎 

固定資產  

平衡表、現金流量表  

四、 擬請先行排定開會日程，俾妥為準備。檢附 99 學年度學校及本會開會行

事曆，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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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99 年度校務基金年度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作業，援例採分組稽

核方式進行稽核作業；另考量決算稽核資料之複雜度及審查作業順

暢，各分組名單除學生代表於會後確認組別外，沿用 98 年度稽核之

分工，並請原各小組組長擔任第一次小組會議召集人。請會計室於

100 年 3 月 1 日前將 99 年度決算報告送達本會，俾由秘書處規畫進

行分組審查相關作業。 

 
丁、散會：下午二時正 


